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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参与（第一次环保公示）

1、公告、公示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）：

“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，

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

（以下统称网络平台），公开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，改建、扩建、

迁建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；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；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

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，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

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。”

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，同时收集拟建区域公众对本项目的

意见和建议，确认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和针对性，使本项目得到公众认可、

支 持 ， 建 设 单 位 在 宁 海 县 政 府 网 进 行 了 网 上 公 示

（ http://zfxx.ninghai.gov.cn/nhxxgk_public/jcms_files/jcms1/web63/site/art/2019/6/3

/art_4161_100040.html），公示时间为 2019年 6月 3日~2019年 6月 11日。

在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居民的反对意见，详见附件 1~2。



附件 1：

领为视觉智能科技（宁波）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套前后

组合灯具生产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第一次公示

按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规定，本项目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，为环保主管部

门项目审批，环境管理，环保工程设计提供依据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）的要求，对该

建设项目的环评信息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，敬请广大群众提出宝贵意见

和建议，及时与我们联系。现将本项目相关情况向各单位和公民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年产 120万套前后组合灯具生产项目

项目选址：宁海县宁东 18-D地块

建设内容：领为视觉智能科技（宁波）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车用 LED智能

照明灯具、机动车可视化产品及配件、车用电子电气产品、塑料制品、模具、工装、

检具、夹具的研发、设计、制造、销售等的企业。现拟投资 10000万元，购置注塑

机、涂装线、真空镀膜机等设备，在宁海县宁东 18-D地块实施“前后组合灯具”的生

产，项目完成后，预计可形成年产 120万套前后组合灯具的生产规模，具有良好的

经济效益。

（二）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领为视觉智能科技（宁波）有限公司

地址：宁海县宁东 18-D地块

联系人：张经理

联系电话：13124235231

（三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

评价单位：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杭州市江干区

联系人：方建波

联系电话：15068764075

（四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

网络连接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665329.html

（五）提交公众意见的方式途径

提交方式和途径：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，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按照

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，向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提交书面意见。

公示时间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。

2019 年 5 月 31 日



附件 2：宁海县政府网公示



公众参与（第二次环保公示）

1、公告、公示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）：

“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

列信息，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：

（一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

式和途径；

（二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；

（三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；

（四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；

（五）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

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

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，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

三种方式同步公开：

（一）通过网络平台公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；

（二）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，且在征求意见的 10

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；

（三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，

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

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、电视、微信、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

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。”

以及（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）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



十七条、第十八条规定，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，同时收集拟建区

域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，确认拟采取的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和针对性，使本项

目得到公众认可、支持，建设单位①在本项目所在开发区（宁海经济开发区）公告

栏张贴了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19年 6月 13日~2019年 6月 26日；②网上进行了网

上公示（http://www.zjbfhb.com/bfhbkj/vip_doc/13984638.html），公示时间为 2019

年 7月 3日~2019年 7月 16日；③于 2019年 7月 5日、2019年 7月 11日在宁波晚

报进行了 2次公示。

在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居民的反对意见，详见附件 3~7。



附件 3：

领为视觉智能科技（宁波）有限公司年产 120 万套前后

组合灯具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告

应“年产 120万套前后组合灯具生产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需要，领为视觉

智能科技（宁波）有限公司现向公众征求意见，具体公告内容请登录

“http://www.zjbfhb.com/”。

建设单位：领为视觉智能科技（宁波）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：13124235231

环评单位：杭州忠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：0571-88006423

公告发布单位：领为视觉智能科技（宁波）有限公司

2019年 7月 3日



附件 4：宁海经济开发区公示证明



附件 5：网上公示



附件 6：宁波晚报第一次公示



附件 7：宁波晚报第二次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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